
建设单位(个人) 共青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建设项目名称 共青城市妇幼保健院（康养中心）项目

建 设 位 置 共青城市富华南大道以东、师德路以北

建 设 规 模 污水处理用房建筑面积18.56㎡计容面积18.56㎡

附图及附件名称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

备注：依据《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，建筑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一

年内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；期满需要延续的，应当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向城市、县人民

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可以延续一次，期

限不得超过一年。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者未获得延续批准的，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失效。

/

遵守事项

一、本证是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 , 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
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法律凭证。

二、未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 , 均属违法行为。
三、未经发证机关审核同意, 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。
四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, 建设单位 (个人) 有责

任提交查验。
五、本证所需附图及附件由发证机关依法确定, 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建字第  3604822026GG0001649 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 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
，经审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
用途管制要求，颁发此证。

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

2026年01月07日

发证机关

日      期
盖章

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

建字第3604822026GG0001649号

注意事项：

 你单位在对拟建设道路进行施工时，应尽量减少对城市交通及居民生活的影响，若遇到与其

他建、构筑物相影响等问题，应与有关部门及时协商解决，不得强行施工。

盖章

共青城市自然资源局

2026年01月07日

建设单位 共青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项目名称 共青城市妇幼保健院（康养中心）项目

建设位置 共青城市富华南大道以东、师德路以北

基地面积(㎡) 建筑面积(㎡)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(m)

18.56 18.56 1 3.7

最大悬挑 东:(m)  南:(m)  西:(m)  北:(m)

备

注

《江西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五十五条：建设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

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要求，进行建设工程放线，并提

出验线书面申请。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、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接

到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到现场进行验线。经验线合格的，出具验线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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